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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扁平化改革能否提高组织机构的运行效率、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一直以来，这

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具有争议的话题。本文聚焦于政府部门的扁平化改革，以 2002

年中国国税系统取消区县稽查局作为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策略实证评估这一

改革对于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基于 1998-2007 年的工业企业调查数据，我们发

现，稽查体制扁平化改革使得企业的税收遵从程度显著下降，降低了这一部门的

执法效率。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扁平化改革增加了企业的寻租活动、提高了政府

对于企业避税行为的庇护，可能是税收遵从显著降低的背后机制。本文为理解政

府部门扁平化改革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提示未来行政执法部门在调整组织结

构时需要充分考虑被监管对象的策略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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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体制改革与企业税收遵从 

摘要：扁平化改革能否提高组织机构的运行效率、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一直以来，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具有争议的话题。本文聚焦于政府部门的扁平化改革，以 2002年

中国国税系统取消区县稽查局作为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策略实证评估这一改革对

于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基于 1998-2007年的工业企业调查数据，我们发现，稽查体

制扁平化改革使得企业的税收遵从程度显著下降，降低了这一部门的执法效率。进一

步的分析表明，扁平化改革增加了企业的寻租活动、提高了政府对于企业避税行为的

庇护，可能是税收遵从显著降低的背后机制。本文为理解政府部门扁平化改革的影响

提供了新的证据，提示未来行政执法部门在调整组织结构时需要充分考虑被监管对象

的策略性行为。 

关键词：扁平化改革；税务稽查；企业税收遵从；增值税 

Reform of the Tax Inspection System and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organizational flattening within government agencies, utilizing 

the 2002 elimination of district and county tax inspection offices in China’s state taxation system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Employ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impact of this reform on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Using industrial firm data for 1998-2007,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flattening of the tax inspection system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decreasing the enforcement efficiency of the agency. Furthe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reform led to increased rent-seeking behavior by enterprises and heightened government 

protection of corporate tax evasion, which are likely key mechanisms behind the observed decline 

in tax compliance. 

JEL Codes: H26, H83, K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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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由此可见，更优的政府组

织结构、更高的政府工作效率、更严的行政执法体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重要保障。 

组织扁平化改革是学界关心的重要议题。从既有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

要集中于企业管理领域。过往研究普遍认为扁平化改革对于企业的绩效和长期发展具

有积极的意义。究其原因，这些研究认为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可以加强企业的内部信息

传递能力（Pickering and King,1995;Dewette and Johnes,2001）、提升员工工作积

极性（李慧莹和柴天佑，2002；林志扬和林泉，2008）、提升企业组织效率

（Karake,1992;曾楚宏和林丹明，2003）。然而，有关政府组织的扁平化改革却是一

个更具争议的话题。一方面，政府部门的扁平化改革可能因为减少了层级、提高了信

息传递和沟通能力而增进效率；另一方面，扁平化改革带来的人员减少、监督力度下

降可能会弱化行政能力。此外，由于政府组织结构通常较少调整、较为稳定，针对政

府部门扁平化改革的研究相对不足，目前多数相关研究集中于中国的“省直管县”改

革。虽然部分研究发现“省直管县”有助于扩大地方财政收入（毛捷和赵静，2012）、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王立勇和高玉胭，2018）、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郑新业等，

2011），但也有学者认为“省直管县”对相关区县的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李猛，

2012；Li et al.,2015）。 

本文聚焦于中国 2002年的国税稽查体制改革。税务稽查部门是我国税务系统的核

心职能部门之一，承担着依法对纳税人和纳税企业进行税务监督、检查和处理的职责，

在减少企业偷税漏税、提高企业税收遵从的工作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关注

的体制改革于 2001 年 10 月开始实施，国家税务总局在部分试点地区陆续撤销了隶属

于区县国税局的稽查部门、上收区县稽查权力至地市级国税局，以此将传统的地、县

两级稽查系统缩减为地市一级的组织架构。按照要求，各试点区县于 2001-2002 年期

间陆续完成了这一机构改革。本文将这一政策作为自然实验，探讨税收稽查部门的组

织机构扁平化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 

理论上，这一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产生的影响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一方面，

税收稽查部门的扁平化可能提高企业的税收遵从程度。一是因为，地方政府倾向于通

                   
1 详细内容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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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降低行政执法力度来庇护企业的避税行为（Cremer and Gahvari,1997;范子英和田

彬彬，2013），而改革可能抑制了区县政府对本级税务稽查部门的干预和对本地避税

企业的庇护；二者，企业倾向于通过利用不同地区的差别化税收征管政策来实现避税

（陈柏源和石恩祥，1988；张秋林等，2021），扁平化改革统一了地市内部的税务案

件处理标准，可能缩减了各区县差异化税收执法力度为企业创造的避税空间。然而另

一方面，改革也可能降低企业的税收遵从程度。这是因为，下级部门通常较上级部门

有更强的信息优势（Tiebout,1956;张琦和邹梦琪，2022），撤消区县国税稽查局的改

革可能削弱了稽查部门针对企业避税行为的信息获取能力。此外，企业往往需要通过

寻租、关系维护和其它“影响性活动”（influence activities）来换取稽查部门对

自身避税行为的庇护。在地县两级稽查体制下，由于企业面临着双重监督，其寻租和

寻求庇护的成本更高，偷税漏税的动机相对更弱。而扁平化改革使得企业面临更少的

监督主体、更低的寻租成本，可能导致其寻租活动和避税行为的增加（DeJanvry et 

al., 2023）。 

本文使用 1998-2007 年期间的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展开实证分析。我们

将被撤销了稽查部门的试点区县作为实验组，将那些仍保留稽查部门的非试点区县作

为控制组，使用双重差分的实证方法，比较分析试点和非试点区县在改革前后企业税

收遵从度的变化。实证结果发现，受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影响的实验组企业相较于控制

组企业，其上报销售收入下降 8.2%，而上缴增值税金额下降了 11.3%，增值税实际税

率显著下降约 0.1 个百分点，相当于样本企业平均税率的 2.6%。这表明改革显著降低

了企业的税收遵从程度。 

如前文所述，税收遵从的下降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区县稽查部门的撤销降低了对企

业信息的获取能力，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更少的稽查主体减少了企业寻求庇护的成本，

增加了企业对稽查部门的寻租活动。为了检验这两种机制，本文首先运用企业至地市

级国税局的距离进行异质性分析。如果信息获取能力的下降是导致上述发现的主要原

因，那些距离地市国税局较远的企业在改革后的税收遵从下降应该更大，因为获取这

些企业关键信息的难度相对更高。相反，如果寻租和庇护是主要的机制，那些距离地

市级国税局更近的企业应该呈现出更强的效应，因为这些企业更容易与稽查部门建立

联系，其在改革后寻求庇护的成本更低。本文的结果支持了第二种假说，我们发现距

离地市级国税局更近的企业在改革后税收遵从度下降幅度更大、统计上更为显著。此

外，我们参考既有文献，使用企业超额管理费用作为寻租支出的代理变量，发现改革

确实导致实验组企业的超额管理费用显著上升。这与上述异质性分析的发现一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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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表明改革导致的稽查主体减少、寻租活动增加是造成企业避税行为增加、实际税率

下降的主要原因。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稽查体制改革对企业增值税率的负向影响主要由内陆企业、

非公有制企业、大型企业和高资本密集度企业所驱动。最后，我们尝试在地市层面定

义改革变量，依据辖区内是否存在国税稽查体制改革试点区县将各地市分为处理组和

对照组。基于 1998-2007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库，本文发现受改革影响的地

市相较于未受影响的地市，其增值税收入占 GDP 比重下降约 0.7 个百分点。这和我们

之前的发现高度一致，验证了本文主要结论的稳健性。 

本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首先，本文为理解扁平化改革对政府部门工作效率

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从既有文献来看，关于组织扁平化的研究多数集中于企业，

而聚焦于政府部门的讨论相对匮乏。在中国情境下，后者通常关注和讨论“省直管县”

改革（Li et al. 2015；郑新业等，2011；王立勇和高玉胭，2018；毛捷和赵静，

2012）。 “省直管县”这一机构改革固然是政府扁平化改革的经典案例，然而，由于

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标较为多元，除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社会维

稳等内容，难以找到直接评判县级政府工作效率的指标，因此也难以综合评判“省直

管县”对政府工作效率的影响。本文基于 2002年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分析扁平化改革对

政府工作效率的影响。一方面，国税稽查部门仅负责企业避税行为的监督和查处，工

作职能较为单一，度量国税稽查部门工作效率的唯一标准是企业税收遵从程度是否提

高，这使得我们可以直接和客观地度量改革带来的效率变化。另一方面，国税稽查体

制改革在区县层面的选择和试点存在社会经济之外其它考量，这为我们识别扁平化改

革的因果效应提供了较为难得的自然实验。 

此外，本文对有关税务稽查的文献做出了有益的补充。发达国家关心税务稽查的

学术传统由来已久，主要原因是稽查部门在税务系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周虹等，

2006；杨默如，2008）。例如，美国税务稽查人员数量占到国税系统总雇员人数的

35%，其中，基层税务稽查人员占到基层国税雇员人数的 50%。欧美学术界关于税务稽

查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评估税务稽查治理逃税的成效，包括税务稽查促使

企业提高税收遵从度（Advani et al.,2021），诚实申报收入（Kleven et al.,2011），

减少索取税收优惠（Guyton et al.,2018）等；另一类是针对新的税务稽查策略进行

实证评估和讨论，包括第三方信息报告共享（Kuchumova,2017）、税收风险模型推演

（Khwaja and Mian,2011）和随机威慑信件（Pomeranz et al.,2014）等。由于国内税

务系统长期以来“重征收，轻稽查”，国内学界对税务稽查的关注度显著弱于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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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既有文献中针对税务稽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2012年四省一市设立省级第一稽查局

的改革，这项改革被证明对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田彬彬等，2022）和企业集团资本

结构调整（冯晨等，2023）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我们所知，本文是首篇运用

严谨实证方法评估税务稽查扁平化改革影响的文章，既是对这一文献的重要补充，也

能为中国税务稽查体制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制度背景 

税务稽查是国家税务机关依法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情

况所进行的税务检查和处理工作的总称 2。税收稽查部门承担着对个人和企业的纳税行

为进行监督、调查和处理的重要职能，是避免偷税漏税、提高国家税收能力的重要保

障，也是各国税务系统的核心部门。自建国以来，中国税务稽查体制经历了四个阶段

的变迁，而稽查权力的分配是贯穿这四个阶段的逻辑主线。 

第一阶段是 1949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该阶段，税务稽查体制实行税收专管

员模式，专管员一人到户、各税统收、征收管理稽查三项职能合一。该模式的优势是，

专管员全面掌握纳税人的经营信息，便于针对偷漏税现象开展充分监管和直接打击；

该模式的劣势是，专管员权力过大，执法随意性强，腐败难以杜绝。因此，后续改革

过程中，税务稽查独立于税收征管行使职权成为稽查体制调整的焦点问题。 

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1998 年。在该阶段，稽查职能逐步从征管职能中

分离，最终形成二级稽查体制。 20世纪 80年代末，各地税务机关陆续成立专门从事

税收检查工作的稽查部门。1995 年，国家税务总局召开第一次全国税务稽查工作会议，

强调稽查地位作用，随后，全国各地（除西藏外）在 1998年前陆续确立地市和区县税

务局二级稽查体制。二级稽查体制指的是，地市和区县税务局各自设立相互独立的稽

查部门。 

第三阶段是 1998 年至 2018 年。在该阶段，国家税务总局在部分地区开启了从二

级稽查体制向一级稽查体制转型的改革试点，取消区县税务局的稽查部门、上收区县

税务稽查职能至地市级税务局
3。二级稽查体制和一级稽查体制的核心差别在于，县级

行政区是否有隶属于区县税务局的稽查部门。2001年 10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改进和规范税务稽查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鼓

                   
2 该定义来自《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通知》（国税发[1995]226号）。 
3 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原局长刘太明以广西省桂林市为例，对二级稽查向一级稽查的转型做出如下

解释：“过去桂林市有个稽查局，下面的区还有稽查局，叫做二级；现在把区一级的稽查拿回来了，统
一在市里建立一级，这叫一级。”见《中国税务稽查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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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各地开展上收区县稽查职能至地市级稽查局的一级稽查体制改革，并提出在总局和

省局层面选择相应地市开展试点。随后，全国部分地区响应文件号召，尝试构建税务

一级稽查体制。这一过程共有三波高潮，第一波是 2001-2002 年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

试点的地市一级稽查改革，第二波是 2008-2012 年由海南、重庆等地带动的省一级集

中稽查改革，第三波是 2016年后、2018年国地税合并前部分地区配合国家税务总局铺

开一级稽查的工作思路开展改革。国家税务总局推动一级稽查体制改革，主要基于三

项考虑：一方面，稽查工作易于受到地方行政部门干扰，实行一级稽查可避免区县级

的政府和征管部门对税务稽查的掣肘，加强税务稽查执法独立性（湖北省地方税务局

课题组，2002）。另一方面，地区涉税案件处理标准统一是维护公平公正和构建营商

环境的基础（严卫中，2011），一级稽查体制有助于统一该地区的案件执法标准，维

护税收公平公正，构建良好营商环境。再一方面，经济一体化导致企业跨地区经营成

为常态（曹春方等，2019），稽查机构若是受到属地管理约束，就难以解决大型企业

避税问题。 

第四阶段是 2018 年至今。在该阶段，伴随着国地税机构合并，全国税务稽查体制

迎来全面改革，体现为以下三项内容，一是国税稽查和地税稽查进行部门合并和人员

整合；二是取消几乎所有隶属于区县级税务局的稽查局（仅保留一些特殊区县，如河

南济源、湖北天门等），成立隶属于地市级税务局的稽查系统；三是构建“稽查局+跨

区域稽查局”的稽查行政体系，稽查局负责指导全市稽查业务，跨区域稽查局负责查

办辖区内涉税案件。 

本文的研究重点为第三阶段 2001 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实施意见》引发的 2001-

2002 年全国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我们之所以选取这一改革作为

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首先，这一改革是国家税务总局尝试建立地市一级

稽查体制的首次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和推广工作，深刻影响了税务稽查体制

的改革方向，具有代表意义；其次，1998-2007 年期间的工业企业调查数据质量较高、

信息较全，被学界广泛使用（聂辉华等，2012），为我们研究这一轮改革提供了极具

适配度的微观数据。虽然《实施意见》于 2001年发出，但是一方面发布日期为 10月 1

日，已然接近年末，另一方面，行政机构调整通常是一个需要经过充分论证、详细策

划、审慎推动的过程，虽然少数地区于 2001年末迅速完成了机构调整，然而大多数地

区直到 2002年末才完成改革工作，因此本文将 2002年设为改革的起始年份。 

 



 

7 

 

2002 年稽查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取消隶属于区县税务局的稽查局、上收稽查

权到地市级税务部门。图 1 展示了改革对全国稽查机构数量的整体影响。从图中可以

看出，税收稽查部门在 2002 到 2003年间出现了急剧的减少，机构数量从 5800个左右

减少到 5480个，并在之后几年保持着基本稳定的趋势
4。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1.国税稽查体制改革 

本文主要通过手工整理《中国税务稽查年鉴》中相关文字记录的方式来获取各地 

国税稽查体制改革的数据和信息。年鉴的第三篇“各地税务稽查工作概述”提供了各

地的区县层面稽查局的数量和选取一级稽查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的资料。例如，云南省

国税局稽查局记录了该省“有区县局 136个，玉溪、昭通两个地级市撤销地州市所在

地城区的县市区国税局稽查局”。通过这些信息，我们识别出被裁撤了稽查局的区县

级行政单位，作为本研究所关注的处理组对象。针对年鉴中没有记录改革试点单位的

地区，我们通过税屋、汇法网和北大法宝等法律法规数据库搜集了有关国税稽查部门

改革的政府文件，例如《银川市国税局税务稽查执法公示》就记录了 2002年银川市国

                   
4 数据来源于《中国税务稽查年鉴》，2002-2007年历年税务稽查机构数见附录表 1。 

图 1：历年税务稽查机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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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局稽查机构设置情况。通过上述两种方法，我们确定了 88.9%的区县国税局是否设

置稽查局的情况。最后，关于浙江、广东和广西这三个无法通过以上两种途径确定区

县稽查局设置情况的省份，我们通过联系相关地区税务部门、申请信息公开的方式获

得了《实施意见》出台后区县国税局是否保留稽查局的信息。 

2.企业微观数据 

企业微观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了排除 2008年后其它体制改革带来

的干扰，我们将样本限定于 1998-2007 年。这一期间的工业企业数据质量最高、信息

最全，在既往文献中的使用也最为广泛。样本方面，工业企业数据库包含了所有国有

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年营业额大于 500 万人民币）详细的生产、经营和财务信息，

涵盖了 40 多个行业和 600 多个子行业，样本企业的总产值约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 90%。

指标方面，工业企业数据库不仅包含了一百多个与财务和生产经营指标相关的变量

（如营业收入、所有制类型、雇佣人数和行业代码等），也包含了企业缴纳的增值税

等利税信息。本文从中提取了研究所需的行业代码、地区代码、以及企业的年度财务

和税务数据。 

（二）变量说明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之所以选择增值税相关指标作为

本研究关注的主要变量，是因为增值税作为我国的第一大税种，全权由国税部门负责

征收管理，企业的增值税缴纳情况是衡量国税部门工作效率的重要指标。由于工业企

业数据库不存在增值税税率的直接数据，本文沿用既有文献的通用做法，使用增值税

对销售收入的比值来度量企业的增值税实际税率（李艳等，2020；席鹏辉和周波，

2021）。 

本文依据 2002 年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后企业所在区县是否存在区县国税稽查局将样

本划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如果企业所在区县取消了隶属于区县国税局的稽查部门，

则该企业进入处理组，赋值为 1；反之，若企业所在区县保留了本级国税稽查部门，

则进入控制组，赋值为 0。 

针对数据的清洗和处理，本文做两点说明。首先，本文删去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

为负值、0值和高于 17%的样本。增值税实际税率为负值，表明样本企业存在进项税额

大于销项税额或出口退税额过大的特殊情形；该指标为 0 值，表明样本企业可能没有

缴纳任何增值税；此外，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增值税最高

法定税率为 17%，过高或为负的情况均意味着样本企业的数据填报存在异常。其次，

西藏的国税系统从未在区县层面设立稽查部门，新疆和内蒙古的区县国税稽查部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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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期内存在反复设立和裁撤的情况，因此本文在所有回归中删去来自西藏、新疆和

内蒙古的企业样本。表 1展示了本文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计算方式 单位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增值税实际税率 增值税/企业规模 % 3.949 0.000004 17 3.083 
增值税 / 万元 316.6 0.1 2272000 5147 
销项税额 / 万元 673.1 0 11535 1609 
进项税额 / 万元 514.2 0 9036 1256 

国税稽查体制改革 是=1，否=0 / 0.173 0 1 0.378 

图 2 使用原始数据分别展示了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在 1998-2007

年期间的变化趋势。2001 年 10 月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有关改革的政策文件，2001-

2002 年各试点单位陆续完成改革。如图所示，改革前，处理组增值税平均实际税率高

于控制组，且保持着稳定的差异；改革后，这种差异逐渐减小，两条趋势线在 2003和

2004 年之间形成交叉，处理组增值税实际税率下降到控制组平均税率以下的水平，组

间差异不断扩大。该图初步表明了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产生了显著的负

向影响，但由于稽查组织结构调整导致企业涉税策略发生变化的过程需要一定时间，

这一影响具有 1年左右的滞后效应。 

 

图 2：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的年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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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和计量方法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采用如下模型开展分析： 

𝑌𝑌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 + 𝛽𝛽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𝑖𝑖 × 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𝑇𝑇𝑖𝑖 + 𝜆𝜆𝑖𝑖 + 𝜇𝜇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其中，i、c、d、s、t分别表示个体企业、所在区县、地市、行业和年份；𝑌𝑌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表示一系列被解释变量，包括增值税实际税率、增值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等

等；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𝑖𝑖为表征企业是否进入处理组的二元变量，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𝑇𝑇𝑖𝑖是表示年份是否处于 2002

即以后的二元变量，两者交互项的系数β估计了国税稽查体制改革的政策效应。在最

为严格的设定中，我们的回归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𝜆𝜆𝑖𝑖、地市-年份交叉固定效应和行业

-年份交叉固定效应，这意味着我们对核心参数β的识别来源于同一地市、同一行业内

不同企业的差异。之所以控制时间-地市固定效应和时间-行业固定效应，是因为考虑

到每年各地国税稽查局会在辖区内自行选择部分行业开展重点检查，且国税稽查体制

改革由省级国税局做出统一规划、地市级国税局选择区县执行，需要避免企业所在地

市和行业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对企业避税行为造成影响。我们将𝜀𝜀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误差项在区县层面

进行聚类。 

为了进一步检验双重差分方法的有效性，本文还运用事件分法对改革前的平行趋

势进行检验，并对改革带来的动态效应进行分析。我们借鉴文献中的通用做法（黄炜

等，2022；宋弘等，2022），采用如下模型开展估计： 

𝑌𝑌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 + ∑ 𝛽𝛽𝑖𝑖𝑖𝑖≠2001 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𝑖𝑖 × 𝐷𝐷𝑖𝑖 + 𝜆𝜆𝑖𝑖 + 𝜇𝜇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其中，本文以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到位前 1年（2001年）作为基期，设定𝐷𝐷𝑖𝑖为事件

年份虚拟变量，将处理组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放入回归方程，观察其系

数𝛽𝛽𝑖𝑖的数值和显著性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 

表 2：平衡性检验 
指标 单位 处理组区县 控制组区县 DIFF P-VALUE 

人均 GDP 万元 0.76 0.63 0.13 0.234 
第二产业占比 % 40.68 39.25 1.43 0.612 
财政收入 万元 11337.89 14321.28 -2983.39 0.292 
增值税 万元 1904.32 2330.92 -426.61 0.395 

企业所得税 万元 2568.13 2734.35 -166.22 0.811 
增值税占财政收入比例 % 14.72 14.18 0.54 0.684 

企业所得税占财政收入比例 % 15.34 13.81 1.54 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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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上述双重差分的实证策略，一个自然而然但十分关键的问题是：改革试点的

地区是如何决定的？换言之，为什么有些区县被裁撤了本级税务稽查部门，而其它地

区得以保留？与许多其它发生的改革类似，相关部门并没有对稽查体制改革的具体决

策过程和试点地区的选取标准进行官方披露。然而从可得的证据来看，各省市税务系

统负责人的个人意志在试点地区的选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

原局长刘太明 2003年在全国税务稽查业务培训班上的讲话，一些地区的税务局负责人

更加重视人员编制的问题，认为在区县层面设立稽查局可以帮助解决部分干部的岗位

和级别问题，因此更不愿意在管辖地区开展改革试点和推广工作。5由于省市税务系统

负责人的个人意志和偏好不必然与当地社会经济状况和税收状况系统性相关，这为我

们的因果识别提供了潜在的外生性来源。表 1 针对处理组和控制组区县的各类基期

（2001 年）指标进行了比较和检验。结果显示，处理组和控制组区县在财政收入、人

均 GDP、产业结构以及税收遵从程度等重要特征方面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表明

试点区县的选取存在着一定的外生性。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分析 

表 3 展示了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考察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对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

产生的影响。第 1 列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设定，加入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

定效应，结果显示改革试点地区的企业实际税率下降 0.159 个百分点，这一效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考虑到不同地市的稽查执法力度可能存在随年份变化的趋势差异，

第 2列在之前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时间-地市交互固定效应，将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比较限

制在同一地市的范围内；考虑到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每年都会选择部分行业作为重点

稽查对象，第 3列在基准模型中加入时间-行业交叉固定效应，消除不同行业的年度变

化趋势对回归结果的可能影响；我们发现，在分别控制了这些潜在的干扰因素后，核

心估计系数不管在显著性还是数值方面均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第 4 列综合上述所有

因素，同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地市固定效应和时间-行业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显示，国税稽查体制改革使得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显著下降约 0.1 个百分点，表明改

革降低了企业税收遵从程度，稽查部门的扁平化对税收征缴工作效率产生了负面的影

响。 

                   

5 详细内容见 2004年《中国税务稽查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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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基本结果 

  
增值税实际税率 

(1) (2) (3) (4) 

TREATPOST 
-0.159*** -0.108*** -0.144*** -0.098*** 

(0.032) (0.037) (0.031) (0.036)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NO NO NO 

时间-地市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时间-行业固定效应 NO NO YES YES 

观测值 1722717 1722346 1722717 1722346 
R-squared 0.652 0.660 0.655 0.663 

注：（1）***、**、*分别代表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聚类到县级

行政区层面的标准误；（3）其中，第 1列为加入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结

果，第 2列为在第 1列基础上加入时间-地市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第 3列为在第 1列基础上

加入时间-行业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第 4列为在第 1列基础上加入时间-地市固定效应和时

间-行业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此外，改革造成的 0.1 个百分点的增值税实际税率下降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一

方面，2002年前样本企业的平均增值税实际税率仅为 3.7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改革造

成的实际税率下降较改革前的平均税率而言有将近 2.64%的变化幅度；另一方面，若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次改革，给定 2002-2007 年平均每年约 22.25 万家样本企业，平

均每家企业年销售额约 1.05 亿元，0.1 个百分点的实际税率下降意味着国家在 6 年样

本期内少收增值税 1401.75 亿元，平均每年少收 233.6 亿元。全国 2002-2007 年期间

年平均增值税收入为 10246.67 亿元，样本企业每年少交的增值税占当年全国增值税总

收入的 2.28%。 

表 4：针对增值税相关指标的分析 
  销售收入 增值税额 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 
  (1) (2) (3) (4) 

TREATPOST 
-0.083*** -0.113*** -0.078*** -0.076*** 

(0.001) (0.016) (0.021) (0.023) 
观测值 1722346 1722346 1722222 1721712 

R-squared 0.893 0.796 0.717 0.750 
注：（1）***、**、*分别代表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聚类到县级行政区

层面的标准误；（3）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地市固定效应、时间-行业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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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企业可能的避税途径，本文针对增值税其他相关指标做进一步的分析。

表 4分别估计了 2002年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对企业销售收入、增值税、销项税额和进项

税额的影响。表中第 1 列结果显示，相较于控制组企业，改革试点地区的企业销售收

入下降约 8.26个百分点；而第 2列结果显示，试点地区企业上缴的增值税金额下降约

11.3 个百分点，显著超过了销售收入的下降幅度，进而导致了增值税实际税率的下降。

既有文献发现对部分真实业务不开或少开发票从而减少销项税额核算是企业惯用的主

要避税手段（李庆章，2001）。我们的发现与之一致，第三列结果表明改革使得企业

销项税额平均下降了 7.76%。此外，第 4列的结果显示稽查体制改革同时造成了企业进

项税额的显著下降。本文认为，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试点地区上游企业销项税额的下

降所导致的。下游企业的进项发票来源于上游企业的销项发票，若改革试点地区的上

游企业隐瞒和低报面向下游企业的业务收入，通过不给下游企业开票的方式避税，下

游企业的进项税额会受到传导性影响 6。因此，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在区县层面造成的税

收遵从程度降低导致了企业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的普遍下降。 

 

（二）动态效应分析 

此外，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对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改革前的相对趋势以及改革产

生的动态效应进行检验。图 3展示了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事件研究

的各期回归系数及 95%水平的置信区间。 

如图 3所示，在 2002年国税稽查体制试点改革完成以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的

平均税率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交叉项回归系数在政策前的年份呈现较小的波动，但没

有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试点改革完成后，处理组企业的平均增值税率自

2003 年起开始下降，但交叉项回归系数直到一年以后才在统计意义上呈现出负向显著，

并在之后的年份趋于稳定。这些结果表明，本文的核心结果并非由于事前存在的、试

点和非试点区县之间增值税率动态趋势的不同所导致。此外，由于企业通常需要一定

时间了解和适应税收管理体制和税务稽查力度的变化，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对增值税实

际税率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滞后。这一发现与过往文献较为一致，例如，田彬彬和范

子英（2018）发现政企合谋导致的寻租行为对企业逃税也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效应，

                   
6 在实际操作中，上游企业通常给与下游企业适当的价格优惠，以换取它们接受不开发票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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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税务稽查这类依靠震慑效应发挥监管作用的行政执法部门，滞后效应通常更强一

些（游家兴等，2023）。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前文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变量构造、模型设定和样本选取等方面尝试

了不同的处理方法，结果如表 5所示。在基准回归中，我们剔除了企业完全不缴纳增

值税的情况，在表 5的第 1列中，我们则允许增值税实际税率出现 0值，发现包含这

一特殊情况并不会显著影响之前的估计结果。此外，在之前的回归中我们由于西藏从

未设立区县级别的稽查局而删除了来自西藏的样本。考虑到西藏地区改革前后税务稽

查力度没有发生变化，在第 2列检验中我们将来自西藏的企业加入控制组样本，仍然

得到了非常相似的结果。在第 3列回归总，考虑到企业其它经营行为对增值税实际税

率可能存在的影响，我们加入一系列衡量公司经营状况的财务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包

括企业规模（以销售收入衡量）、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占比、净利润率等，我们的

结论依然稳健。第 4列回归加入了最为严格的时间-地市-行业固定效应，将处理组和

图 3：增值税实际税率的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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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组的对比范围限定在同一地市的同一行业，排除跨区域、跨行业的外在因素对回

归系数的干扰。 

表 5：稳健性检验 
  增值税实际税率 
  (1) (2) (3) (4) 

TREATPOST 
-0.086** -0.098*** -0.103*** -0.090** 
(0.036) (0.036) (0.037) (0.036) 

控制变量 NO NO YES NO 
个体固定效应 YES NO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NO YES YES 

时间-地市固定效应 YES NO YES YES 
时间-行业固定效应 YES NO YES YES 

时间-地市-行业固定效应 NO NO NO YES 
观测值 1960221 1723248 1625063 1707625 

R-squared 0.660 0.663 0.670 0.691 
  增值税实际税率 
  (5) (6) (7) (8) 

TREATPOST 
-0.098*** -0.091** -0.107*** -0.100*** 

(0.015) (0.036) (0.039) (0.036)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地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722346 2347967 1618196 1529621 
R-squared 0.663 0.643 0.665 0.657 

注：（1）***、**、*分别代表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2）除第 2列外，其余列的括号内为聚

类到县级行政区层面的标准误；（3）其中，第 1列为保留增值税实际税率 0值的回归结果，第 2列为加

入西藏样本后的回归结果，第 3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 4列为加入时间-地市-行业固定效应

后的回归结果，第 5列为更换稳健标准误后的回归结果，第 6列为扩展样本时间至 2009年的回归结果，

第 7列为删去东北三省企业样本后的回归结果，第 8列为删去直辖市企业样本后的回归结果。 

 

 

 

在第 5列中我们将标准误的聚类层级由区县调整为企业，发现这一聚类方法并没

有对回归系数的统计显著性产生实质的影响。第 6列将样本时间长度扩展至 2009年，

虽然 2007年之后工企数据的质量有所下降，但没有改变本文的主要发现。国税稽查体

制改革对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表明本文结论稳健。第 7列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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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位于东北三省的企业样本，避免 2004年针对东北三省八个制造业行业的增值税转型

试点对回归结果的干扰 7。最后，我们删除位于直辖市的样本企业，避免直辖市因兼

具省级国税部门的行政级别和地级国税部门的管理内容而导致其稽查模式与普通地市

稽查模式可比性弱的问题（刘玉文等，2012）。我们发现，这些样本选择的变化均不

会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 

 

（四）安慰剂检验 

本文针对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平衡性检验表明，改革试点区县和其它区县在改革

发生之前并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收入和增值税平均税率方面的显著

差异。这意味着改革试点存在着一定的外生性来源，有助于本文识别出改革对于企业

税收遵从的因果效应。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实证方法的有效性，我们借鉴通用做法

（Li et al.,2006;曹春方和张超，2020），根据改革试点区县数量随机生成区县层面

的处理组、重复 500次回归、并制作回归系数和 P值的分布图。如图 4所示，这些随

机生成的安慰剂检验所得到的 DID交叉项回归系数集中在 0值附近，远远偏离本文所

                   
7 该转型试点改革的详细内容见《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 

图 4：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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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的-0.1效应值。这一结果说明，处理组企业的税率下降并非源自偶然或不可知的

随机因素。 

 

（五）机制分析 

如前文所述，扁平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初衷是收回税收稽查权、减少区县政府对当

地稽查执法部门的干预，从而提高改革地区企业的税收遵从度。本文的核心结果表明，

国税稽查体制的扁平化造成了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的显著下降，意味着这一改革非但

没有产生预期的效应，反而造成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如果理解这一结果背后的原因？

理论和既有文献认为存在着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基于信息或执法成本的视角，

认为当地稽查部门较上级单位具有更强的信息优势或更低的执法成本，撤消区县国税

稽查局的改革可能削弱了稽查部门的执法能力，进而增加了企业的避税行为。另一种

着眼于企业的寻租成本，认为扁平化组织结构下企业面临着更少的监管主体、具有更

强的寻租避税意愿。具体而言，改革前企业面临着两层监督，即企业所在地市和区县

的税务稽查部门都有权力查办企业的涉税案件（例如，北京市国税局稽查局和东城区

国税局稽查局都有权查办东城区内涉税案件），企业需要向地县两级稽查部门寻求对

自身避税行为的庇护，寻租成本更高，因此偷税漏税的动机更弱（DeJanvry et al., 

2023）。而扁平化改革使得企业仅面临地市监察主体，寻租成本通常更低，造成寻租

活动和避税行为的增加。 

参考过往研究的思路，我们用企业到稽查部门的距离作为区分信息和寻租机制的

重要指标，检验改革造成的税收遵从效应如何随企业到地市国税局距离的不同而不

同。企业到稽查部门的距离更近，一方面，稽查部门获取企业信息和进行监督检查的

成本可能更低；另一方面，企业面向稽查部门开展寻租活动的便利程度越高，更容易

获取寻租对象的庇护。如果信息和执法成本是最重要的作用机制，我们应当发现国税

稽查体制改革对企业实际税率的负面影响随企业至地市国税局的距离增加而增加，因

为对更远企业获取信息、进行监督调查的成本更高；反之，如果寻租机制占主导，改

革对企业实际税率的负面影响应当随企业至地市国税局的距离增加而减弱，因为更远

的企业与税务部门的关系更弱、寻租成本更高（张敏等，2018）。 

表 6展示了针对距离变量的异质性回归结果。第 1列仅将基准回归中的上双重差

分项与企业至地市级国税局距离进行交乘，结果显示三重差分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改革带来的负向税收效应在距离远的企业相对更弱，而距离国税局更近的企

业在改革后增值税实际税率的下降幅度更大。这一结论支持了寻租假说，表明改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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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企业寻租成本下降是主要结果背后的重要机制。该结论与国内外相关文献（张敏

等，2018；Kubick et al.,2007）较为一致，说明税务领域的寻租确实是造成企业避

税的内在因素。在表 6第 2列，本文还额外加入了双重差分项与距离二次项的交互

项，发现这一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表明距离对改革效应的影响不存在某种 U型的关

系。 

表 6：机制分析 

 
增值税实际税率 企业寻租 

(1) (2) (3) 

TREATPOST 
-0.129*** -0.124*** 0.017* 

(0.018) (0.020) (0.009) 

TREATPOSTDIST 
0.003*** 0.002  
(0.001) (0.002)  

TREATPOST(DIST)^2 
 0.000017  
 (0.00003)  

观测值 1704437 1704437 1722717 
R-squared 0.662 0.662 0.008 

注：（1）***、**、*分别代表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聚类到县

级行政区层面的标准误；（3）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地市固定效应、

时间-行业固定效应。（4）其中，第 1列和第 2列为以企业至地市税务局距离衡量信息或

寻租的回归结果，第 3列为以企业寻租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此外，本文借鉴过往文献（杜兴强等，2010；申宇等，2015；王明涛和谢建国，

2019），采用企业超额管理费用来作为企业寻租的代理变量，检验改革对企业寻租行

为的影响。与普遍做法保持一致，我们用企业管理费用和销售收入的比值作为因变

量，对企业销售收入、员工数量、资产负债率、利润率、工资水平和人均资本等企业

层面的特征变量进行回归。这一回归的残差则度量了剔除一系列特征差异后企业的

“非常规”管理费用支出，以此作为寻租强度的代理变量。具体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𝑙𝑙𝑛𝑛𝑓𝑓𝑇𝑇𝑇𝑇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0 + 𝛽𝛽1𝑙𝑙𝑛𝑛𝑃𝑃𝑇𝑇𝑙𝑙𝑇𝑇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2𝑙𝑙𝑛𝑛𝑙𝑙𝑃𝑃𝑇𝑇𝑙𝑙𝑇𝑇𝑇𝑇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3𝑑𝑑𝑇𝑇𝑑𝑑𝑇𝑇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4𝑚𝑚𝑇𝑇𝑇𝑇𝑚𝑚𝑚𝑚𝑛𝑛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5𝑙𝑙𝑛𝑛𝑙𝑙𝑇𝑇𝑚𝑚𝑇𝑇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6𝑙𝑙𝑛𝑛𝑙𝑙𝑖𝑖𝑖𝑖 + 𝜋𝜋𝑖𝑖 + 𝜃𝜃𝑖𝑖 + 𝜇𝜇𝑖𝑖𝑖𝑖 

其中，i、t 分别表示个体、年份；𝑙𝑙𝑛𝑛𝑓𝑓𝑇𝑇𝑇𝑇𝑖𝑖𝑖𝑖表示企业管理费用与销售收入的比值的

对数，𝑙𝑙𝑛𝑛𝑃𝑃𝑇𝑇𝑙𝑙𝑇𝑇𝑖𝑖𝑖𝑖表示企业销售收入的对数，𝑙𝑙𝑛𝑛𝑙𝑙𝑃𝑃𝑇𝑇𝑙𝑙𝑇𝑇𝑇𝑇𝑖𝑖𝑖𝑖表示企业员工数量的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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𝑑𝑑𝑇𝑇𝑑𝑑𝑇𝑇𝑖𝑖𝑖𝑖表示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𝑚𝑚𝑇𝑇𝑇𝑇𝑚𝑚𝑚𝑚𝑛𝑛𝑖𝑖𝑖𝑖表示企业利润总额与销售收入的比

值，𝑙𝑙𝑛𝑛𝑙𝑙𝑇𝑇𝑚𝑚𝑇𝑇𝑖𝑖𝑖𝑖表示企业工资水平（工资总额与员工数量的比值）的对数，𝑙𝑙𝑛𝑛𝑙𝑙𝑖𝑖𝑖𝑖表示企

业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净值与员工数量的比值）的对数；𝜋𝜋𝑖𝑖、𝜃𝜃𝑖𝑖分别表示企业固定

效应、时间固定效应；𝜇𝜇𝑖𝑖𝑖𝑖表示残差项，即企业超额管理费用，企业寻租的衡量指标。 

表 6第 3列展示了稽查体制改革对企业寻租的影响，结果表明改革导致处理组企

业的超额管理费用较对照组显著上升，表明受改革确实增加了企业的寻租支出，这与

前文的发现高度一致，表明改革造成企业寻租避税行为的增加可能是实际税率下降的

重要机制。 

 

（六）异质性分析 

本小节讨论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对不同类型企业影响的异质性，我们聚焦于企业地

理位置、所有制、规模和资本密集度的异质性。相较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制度规范

更严、营商环境更优、寻租空间更小（罗昆，2015），本文预期改革的影响主要源于

内陆地区。相较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因经营者直接占有企业利润而具有更强的

避税动机（陈德球等，2016；许云霄等，2023），本文预期改革的影响主要源于非公

有制企业。相较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基于政治联系和经济优势而在地市层面具备更

强的寻租能力（彭飞等，2020），本文预期改革的影响主要源于大型企业。相较低资

本密集度企业，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具有更多可能成立的抵扣项，本文预期改革的影响

的主要源于高资本密集度企业。为验证以上猜测，本文在表 7展示了回归结果。 

根据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针对中国沿海地区定义
8，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为沿海

地区企业样本和内陆地区企业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7第 1列和第 2列所示。与过往研

究结论一致，本文发现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对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的负面影响主要源于

内陆地区企业。本文还将国有控股和集体控股的企业定义为公有制企业，将私人控

股、外商控股和港澳台控股的企业定义为非公有制企业，探讨所有制类型对改革效应

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7第 3列和第 4列所示，与预期相符，我们发现国税稽查体制

改革对非公有制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的影响更为显著。 

此外，本文以 2002年企业销售收入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划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

企业，即若企业 2002年销售收入高于中位数，则进入大型企业组，若企业 2002年销

售收入低于中位数，则进入中小型企业组。回归结果如表 7第 5列和第 6列所示，国

                   
8 详细内容见《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关于沿海和内地划分问题的通知》。沿海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

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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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稽查体制改革对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的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大型企业，符合过往文献

的结论。 

表 7：异质性分析 
  增值税实际税率 增值税实际税率 
  沿海 内地 公有制 非公有制 
  (1) (2) (3) (4) 

TREATPOST 
-0.077 -0.117** 0.005 -0.086** 
(0.053) (0.046) (0.053) (0.040) 

观测值 1243438 478887 320448 1380579 
R-squared 0.654 0.668 0.686 0.655 

  增值税实际税率 增值税实际税率 
  大型 中小型 高资本密集度 低资本密集度 
  (1) (2) (3) (4) 

TREATPOST 
-0.168*** -0.017 -0.122*** -0.066 

(0.046) (0.035) (0.040) (0.041) 
观测值 592672 1129648 547953 1174381 

R-squared 0.646 0.675 0.642 0.674 
注：（1）***、**、*分别代表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聚类到县级行政区层

面的标准误；（3）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地市固定效应、时间-行业固定效应。 

 

最后，本文计算企业资本密集度（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净值/从业人数），并以

2002年企业资本密集度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划分为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和低资本密集度

企业，即若企业 2002年资本密集度高于中位数，则进入大高资本密集度企业组，若企

业 2002年资本密集度低于中位数，则进入低资本密集度企业组。回归结果如表 7第 7

列和第 8列所示，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对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的影响较为

显著，对低资本密集度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论验证了上述猜

想，即虽然固定资产投资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合法政策直至 2009年才在全国范围内

正式实行，但在此之前，通过其他可抵扣进项税额的财务项目化解买入固定资产造成

的进项成本、避免同一固定资产重复征税，是部分工业企业私下采用的避税行为之

一。由于高资本密集度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因此具有更强的避税

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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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市层面的进一步分析 

最后，本文运用 1998-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库，将改革所造成的影

响从企业、区县层面拓展至地市层面，考察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对地市增值税收入占比

的影响。本文区分地市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依据为，地市是否存在下属区县经历了国

税稽查体制改革，若有，则进入处理组，反之，则进入控制组。 

本文运用地市增值税收入占 GDP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设置如下回归方程： 

𝑌𝑌𝑖𝑖𝑑𝑑𝑖𝑖 = 𝛼𝛼 + 𝛽𝛽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𝑖𝑖 × 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𝑇𝑇𝑖𝑖 + 𝜏𝜏𝑖𝑖 + 𝜋𝜋𝑑𝑑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𝑑𝑑𝑖𝑖 

其中，d、p、t 分别表示区县所在地市、省份、年份；𝑌𝑌𝑖𝑖𝑑𝑑𝑖𝑖表示被解释变量；

 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𝑖𝑖表征地市是否进入处理组的二元变量，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𝑇𝑇𝑖𝑖表示年份是否在 2002 年以后的二

元变量，两者交互项的系数β估计了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在地市层面的政策效应；同时，

我们还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𝜏𝜏𝑖𝑖和时间-省份交叉固定效应𝜋𝜋𝑑𝑑𝑖𝑖，这意味着我们对核心参

数β的识别来源于同一省份内不同地市的差异。  

表 8：地市层面的进一步分析 

  增值税占 GDP比重 
  (1) (2) 

TREATPOST 
-0.712*** -0.754* 

(0.229) (0.375)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观测值 2560 2558 
R-squared 0.748 0.833 

注：（1）***、**、*分别代表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为聚类到省份层面的标准误；（3）其中，第 1列为使用地市整

体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计算依据的回归结果，第 2列为使用市辖区数

据作为被解释变量计算依据的回归结果。 

表 8第1列展示了以地市增值税收入占地市 GDP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处理组地市较控制组地市，改革后增值税收入占 GDP 比重下降 0.7 个百分点。回归结

果表明，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对受改革影响的地市的财政收入产生了显著影响。为检验

上述结论的稳健性，且考虑到国税稽查体制改革主要发生在城区，本文将增值税收入、

GDP的计算范围由地市替换为市辖区，即使用市辖区增值税收入占市辖区 GDP比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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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如表 8第 2列的结果所示，相较于控制组，处理组地市增值税收入占 GDP

比重在改革后下降了 0.754 个百分点，这一发现和前文主要结论高度一致，表明税收

稽查机制的扁平化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税收遵从。 

 

五、结论与思考 

本文基于 1998-2007 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实证检验了 2002 年

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一改革加剧了企业避税

行为，使试点地区企业的增值税实际税率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左右。进一步的机制检

验表明，这一旨在促进稽查体制扁平化的改革减少了企业面临的监管主体和寻租成本、

增加了企业的寻租活动，可能是导致税收遵从下降的重要原因。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

国税稽查体制改革加剧企业避税行为的经济现象主要由内陆地区企业、非公有制企业、

大型企业和高资本密集度企业所驱动。最后，基于 1998-2007 年的地市级面板数据，

本文还发现受改革影响的地市，增值税收入占 GDP 的比重显著下降。本文的结论为政

府扁平化改革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对未来行政执法部门的组织结构改革具有一

定的启示意义。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做如下思考：一方面，针对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不仅要考虑

对政府自身工作产生的影响，也要同时考虑政府服务管理对象的策略性行为变化。科

学的政府组织调整，应当引导服务管理对象的行为向政府期望的方向变化。这一结论

在行政执法领域尤其重要，原因在于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管对象的收益最大化决策是避

免被监管。因此，未来行政执法部门的组织结构改革需要将监管对象的策略性行为变

化纳入决策依据。另一方面，随着反腐败制度的完善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开启史上最严反腐斗争、2016 年金税三期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2018 年

国地税合并后各地税务稽查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分离”机制陆续到位，税务

稽查的形势和政策发生了变化。当下税务稽查效率如何提升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分

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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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1：历年税务稽查机构人员数 
年份 机构数量 人员数量 
2002 5791 113292 
2003 5480 105979 
2004 5451 100065 
2005 5447 98759 
2006 5453 93287 
2007 5483 86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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